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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发展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

中国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中
国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张名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又是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优先议题。

防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成功经验

中国在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上具有超过40年的经验积累，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从一定程度看，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成功经验，不仅在于持续的经济繁荣，还在于长期的社会稳定，二者缺一不
可。在中国的情境中，长期的社会稳定不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目标，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都具有积极的启示
意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
张名片。

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重在防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在过去40余年中，中国维护社会稳定的成功经验主
要在于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
调整，由此产生了一定的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面对
的挑战。早在10年前，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就曾指出，中国在过去30余年间完成
了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其间经历的转型阵痛和利益调整可见一斑，由此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可
见一斑。

本质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述对各项工作都具有引领作用。这意味着，党
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努力方向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也是如此，其本质是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具体来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对优质教育、医疗、环境、住房、就业、社保等公共资源和服务的
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就会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当前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
的背景下，防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需要发展和完善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职责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
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地方层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部门工作的引领作用尚未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合理的利益或权利诉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形时有发生，制造或激
化了人民内部矛盾，影响了社会大局的稳定。因此，在现阶段，为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仍然有必要
提供一种“修补”机制——发展和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 一，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合法性。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主要依据2012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以及《国家发改委关于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这两份文件为党委
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制定、重大政策出台，以及发改委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了一
定的制度保障。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国务院推行“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一些前置审批程序纷纷被
取消，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重大工程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要性的认识也在下降，这是要引起关注的
现象。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当前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的背景下，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不但不能削弱，还需要更加重视。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重新认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必
要性，甚至可以考虑出台地方法规，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合法性。

第二，从政策注意力分配上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视。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中，中央维稳办被撤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职能转移至中央政法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地方
层面相应的机构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以及各地政法委对这项工作的了解尚需时间，导致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工作获得的政策注意力下降。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政法委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上的职责进
行明确和细化。考虑到机构改革在地方层面的差异性，在有的地方，如果政法委不承担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的职责，则需要明确这项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

第三，从社会成本上考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成本和收益。在一些地方，按照“谁实施、谁付费”的原
则，重大工程立项和一些涉及企业经营收益的重大决策出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常由企业付费。这部
分费用虽然不多，但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了企业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意愿。这需要站在
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成本和收益。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也可以避免更大的社会成本，创造更大的社会收益。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际
工作中，压缩成本的做法并不可取，只能导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效。考虑到当前
企业经营困难的现实情况，应尽快开展对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摊成本的付费机制的探索，保障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合理、适度的资金投入，避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流于形式。

第四，从实际出发认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按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设计，
凡是被评为高风险、中风险的重大决策、政策和工程项目，原则上不能实施。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被
评为高风险、中风险的决策、政策和工程项目常被人为地调至低风险，以获得顺利实施。这导致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的结果缺乏刚性。要从实际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本身的合法性来看，
其刚性程度本就不高，追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的刚性并非是务实的选择。同时，考虑到地区发展的
差异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当前阶段更应该关注过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一些关乎民生改善的
重大决策、政策和项目，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如果高风险、中风险被人为调至低风险，且必
须接受这这一结果时，应将重点转向确保各种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能够落实到位。这就需要探索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结果调整的动态追踪机制，按照“谁调整结果，谁负责落实”的原则强化对风险防范和化解
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

第五，从科学性出发提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调查质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化满足。因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关键是面向人民群众的需求调查。应该看到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这就意味着，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的需求调查要精 准地识别人民群众的需求差异，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细化为具体的利益或
权利诉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利益补偿或权利保障措施。然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调查的科学性还不高。这既需要改进调查方法，加强对社会风险评估第三方机构的培训，将专 
业的社会调查方法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同时，还要优化调查队伍，将一些长期与基层群众接触、了解
基层群众利益或权利关切的街道或社区干部作为调查的主力。

山东国稳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服务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的权威第三方机构，在稳评
业务上有丰富的资源和调研经验，我们公司秉承诚信为本、实力为先，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在不断完善和提高服务标准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和人才资源，将竭诚致力服务于国内各大企
业，为其提供专 业优质的咨询服务。gwgc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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